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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
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29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9月29日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22年9月29日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9月29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平洋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30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3,505,478,394股，占公司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849%。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
089,156,78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139%；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28名，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1,416,321,61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71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本次会议以累积投票表

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王平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01,660,491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22,713,718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146%。
本议案获得通过，王平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黄历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5,868,044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16,921,271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576%。
本议案获得通过，黄历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李英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6,390,238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17,443,465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9881%。
本议案获得通过，李英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李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0,715,652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8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11,768,879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4831%。
本议案获得通过，李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马彦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9,418,020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20,471,247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3247%。
本议案获得通过，马彦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王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6,844,704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17,897,931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1888%。
本议案获得通过，王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章顺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03,763,698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24,816,925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431%。
本议案获得通过，章顺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钟若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04,219,198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25,272,425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4441%。
本议案获得通过，钟若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傅曦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3,504,877,602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25,930,829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348%。
本议案获得通过，傅曦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选举张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3,504,904,357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6%。
本议案获得通过，张前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2.选举魏仲乾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3,499,972,119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9%。
本议案获得通过，魏仲乾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3.选举朱韬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3,503,790,461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9%。
本议案获得通过，朱韬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祁丽、王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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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选举职工监事情况说明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同意麦宝洪先生、付弋先生、方木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
事。

上述三名职工监事与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监事张前女
士、魏仲乾先生、朱韬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详见《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8〉）。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备查文件
公司三届九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

深圳能源集团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情况
一、麦宝洪先生情况介绍
（一）麦宝洪，男，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深圳市驰力电器

有限公司会计，深圳市能源总公司计划财务处会计，深圳市能源总公司财务部干部，本公司计
财部财务成本核算会计、财务部业务主任、财务管理部主任师级、会计核算高级经理，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任深圳市总工会第七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深圳能源财务有限
公司监事会主席，本公司审计风控部总经理、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二）麦宝洪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麦宝洪先生洪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麦宝洪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麦宝洪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付弋先生情况介绍
（一）付弋，男，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工程师。曾任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二级办事员、业务主办、业务副主任、业务主任、副部长，本公司规划发展部
战略规划管理高级专员、董事会办公室监事会事务高级经理、纪检监察室监事会与联合监督
高级经理，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现任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
席，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二）付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付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付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付弋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方木山先生情况介绍
（一）方木山，男，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工程师。曾任深圳崇光电器制品

厂技术员，深圳南山区垃圾电厂筹建办工程师，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垃圾电厂筹备办项
目工程师，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项目工程师，本公司规划发展部综合计划岗、
行政管理部综合管理高级经理、纪检监察室纪检监察高级经理、纪检监察室监事会与联合监

督高级经理、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现任深圳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本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二）方木山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方木山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方木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方木山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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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八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八届一次会议于2022年9月29日

下午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采用现场与视频会议结合的形式召
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2年9月20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
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六人，实际出席监事六人。张前监事因其他公务安
排，书面委托麦宝洪监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因疫情原因，魏仲乾监事、朱韬监事通过视
频会议方式参会，其余监事现场参会；公司相关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半数以上监事推举麦宝洪监事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暂缓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六

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选举张前女士、魏仲乾先生、朱韬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非职工监事（详见《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已选举麦宝洪先生、付弋先生、方木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详
见《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截至公告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人数为 6名。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人数未低于法定人
数，不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鉴于目前尚缺1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待股东单位推荐人
选确定后另行增补，监事会同意暂缓选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22-049
公司债券代码：112615 公司债券简称：17 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12617 公司债券简称：17 深能 G1
公司债券代码：149241 公司债券简称：20 深能 Y1
公司债券代码：149272 公司债券简称：20 深能 Y2
公司债券代码：149310 公司债券简称：20 深能 01
公司债券代码：149408 公司债券简称：21 深能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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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代码：149677 公司债券简称：21 深能 02
公司债券代码：149742 公司债券简称：21 深能 Y2
公司债券代码：149926 公司债券简称：22 深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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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八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八届一次会议于2022年9月29日

下午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采用现场与视频会议结合的形式召
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2年9月20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
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黄历新副董事长
因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王琮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因疫情原因，王琮董事通过视频会
议方式参会，其余董事现场参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由王平洋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选举王平洋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黄历新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平洋董事长
委员：黄历新副董事长、李英峰董事、马彦钊董事、钟若愚独立董事
2.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章顺文独立董事
委员：李明董事、王琮董事、钟若愚独立董事、傅曦林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傅曦林独立董事
委员：王平洋董事长、李英峰董事、章顺文独立董事、钟若愚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钟若愚独立董事
委员：黄历新副董事长、马彦钊董事、章顺文独立董事、傅曦林独立董事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朝晖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聘任黄国维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周朝晖先生和黄国维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北塔楼40层。
联系电话：0755-83684138。
电子传真：0755-83684128。
电子信箱：ir@sec.com.cn。
本公司章顺文、钟若愚、傅曦林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周朝晖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事

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规定。
2.根据公司提供的简历，周朝晖先生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3.周朝晖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同意聘任周朝晖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秘书。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八届一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一、王平洋先生情况介绍
（一）王平洋，男，1969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师。曾任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

司干部，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干事，深圳市广深沙角B电力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
书、副厂长，深圳能源集团东部电厂筹建办公室主任助理兼办公室主任，深圳能源集团东部电
厂副总经理兼办公室主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监事长，深圳能
源集团东部电厂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深圳能源集团滨海电厂筹建办公
室主任、党支部书记，河源电厂二期筹建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本公司常务副总裁、总裁、
党委副书记、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中共深圳市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本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公司党委书记、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

（二）王平洋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王平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王平洋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王平洋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黄历新先生情况介绍
（一）黄历新，男，1966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华能南通分公

司（电厂）财务部副主任、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总会计师，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副经理、经理，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财务部主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现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上海时代航运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

（二）黄历新先生除在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上述职务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黄历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黄历新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黄历新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周朝晖先生情况介绍
（一）周朝晖，男，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工程师。曾任深圳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室业务主办、证券部业务副主任、业务主任、副部长，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董
事会证券事务代表，深圳能源物流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业
务主任、董事长秘书，本公司董事长秘书、第六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投资者关系高级经理、代职主任、主任，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鹏湾电力运营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现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939）副董事长，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监
事，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1211）监事，深圳能
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

（二）周朝晖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周朝晖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周朝晖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周朝晖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周朝晖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四、黄国维先生情况介绍
（一）黄国维，男，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经济师。曾任深圳能源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办事员，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专员、董事会事务高级经理、副总经理，深
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3808）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

（二）黄国维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黄国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四）黄国维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五）黄国维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黄国维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证券代码：603100 证券简称：川仪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2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

9月 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22年 9月 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1名，实际参加董事11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关于川仪股份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同意在保证资金安全和正常生产营运的前提下，公司使用不超过8.5亿元（含本数）人民

币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进行低风险的委托理财，以提高资金效益 ,签订时间以相关协议

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金融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北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北碚支行

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沙坪坝支

行

合计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
制型结构性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
分行单位人民币定
制型结构性存款

重庆农商行结构性
存款

产品金额

50,000

20,000

15,000

85,000

预计年化收益
率

2%-3.75%

1.6%-3.9%

2.1%-3.6%

产 品 期
限

1年

3个月

1年

在对此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王定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川仪股份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意见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川仪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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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投资种类：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 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含本数）。

●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委托理财已经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川仪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委托理财属于关联交易，截止本次关联

交易，过去12 个月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同一关联方未发生同类别关联交易（不含本次委

托理财）。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委托理财选择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具有良好资质、征信

高的金融机构作为受托方，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相对较好的金融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并

不排除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系统性风险。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下，如被

宣告破产等，以及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失。

一、投资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降低公司经营的综合成本，提高资金管理效益，在保证资金安全和正常生产营运的前

提下，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进行低风险的委托理财，以提高资金效益。

（二）投资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8.5亿元（含本数）。

（三）资金来源

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四）投资方式及期限

公司本次拟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均为风险等级为1级的产品，最长期限不超过1年，均

为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其收益与外币汇率产品表现挂钩。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金融机
构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农
村商业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

合计

产品类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产品

产 品 名
称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重 庆 分
行 单 位
人 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款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重 庆 分
行 单 位
人 民 币
定 制 型
结 构 性
存款

重 庆 农
商 行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金
额

50,000

20,000

15,000

85,000

预计年化收
益率

2%-3.75%

1.6%-3.9%

2.1%-3.6%

预计收益金额

1,000-1,875

80-195

315-540

1,395-2,610

产品期
限

1年

3个月

1年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
收益

保本浮动
收益

保本浮动
收益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易

否

否

是

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购买重庆农商行的结构性存款

属于关联交易。

（五）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介绍

关联方：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文辉；

注册资本：1,135,7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36号；

主营业务：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金融市场业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重庆渝富资本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有重大影

响的公司。

二、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2年9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2年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川仪

股份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9月 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川仪股份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5亿元（含本数）人民币的暂时闲

置自有资金择机进行低风险的委托理财，以提高资金效益。关联董事王定祥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三、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将选择经国家批准、依法设立的具有良好资质、征信高的金融机构作为受托方，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相对较好的金融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并不排除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

变化等系统性风险。银行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下，如被宣告破产等，以及不可抗力造成

的风险，可能导致产品收益降低乃至本金损失。

（二）风险控制措施

1.严格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原则，使用暂时闲置资金，以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和战略发展规划为前提条件，投资于风险可控的产品。

2.明确相关组织机构的管理职责，确立审批机制。公司资产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

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的

审计机构进行审计。

4.进行委托理财后，如遇公司所需资金超出了活期资金的额度，可通过部分或全部释放

公司的大额存单资金、使用法人透支额度以及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等方式满足公司的资金需

求。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实施委托理财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并考虑了产

品期限的合理安排。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日常业务的发展，且

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收益。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购买的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本

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收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已制

定了相对完善的风险防控措施和内控程序，整体风险可控。本次委托理财计划中，公司拟向

关联人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购买15,000万元的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

性存款产品，属于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互利、互惠等原则，未有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规范，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5亿元（含本数）人

民币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进行低风险的委托理财。

特此公告。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存托凭证数量：147,883股基础股票，按照1股/10份存托凭证的比例进行转换

后，本次行权可得数量为1,478,830份存托凭证。

●行权证券来源：公司向存托人发行A类普通股，再由存托人向激励对象定向签发的公

司存托凭证。

●本次行权存托凭证上市流通时间：本次行权的存托凭证自行权起三年后可上市流通，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5年9月29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一、本次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15年1月27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2015年员工股票期权计划

（简称“2015年期权计划”）。2019年 4月 2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2019年员工股票期权计划（简称“2019年期权计划”）和创始人期权计划。

截止2019年4月2日，2015年期权计划、2019年期权计划、创始人期权计划已全部授予完

毕。其中2015年期权计划和2019年期权计划行权条件为，如本公司在中国境内成功上市，则

员工所有尚未达到可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于本公司成功在中国境内上市时（“加速日”）立即

可行权并按照约定的行权价格取得本公司股份。创始人期权计划行权条件为，公司上市成

功。2015年1月27日至2020年11月16日期间，公司分别对2015年期权计划、2019年期权计

划、创始人期权计划下员工股票期权条款中的部分表述作了历次修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10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存

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2020年11月17日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员

工认股期权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2022年9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期权计划间接持有调整为直接持有的议案》。

2021年 1月 29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届会议审议通过了《创始人期权计划、员工

认股期权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一致认为创始人期权计划、2015
年期权计划、2019年期权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已成就。截至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作出之日，公司2015年期权计划、2019年期权计划、创始人期权计划激励计划累计可行权

人数为 218人，可行权的期权数量为 5,181,310股（按照 1股/10份存托凭证的比例进行转换

后，行权可得数量为51,813,100份存托凭证）。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此发表了明确意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九号有限公司关于创始人

期权计划、员工认股期权计划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

截至本次公告之前，公司已完成三次员工认股期权计划的行权及登记，前次行权后，公司

存托凭证变更为 711,504,310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行权后，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由711,504,310份变更为712,983,140份。

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行权的数量：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4

小计

二、其他激励对象

1
小计

合计

姓名

王野

赵欣

张珍源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其他员工（不含独立董事、
监事）

职务

董事

高管

高管

已获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股）

393,344
156,685
109,599

1,782,358
2,441,986

2,739,324
2,739,324
5,181,310

本 次 行 权 数 量
（股）

26,000
10,000
4,000

0
40,000

107,883
107,883
147,883

本次行权数量占已获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

比例

6.61%
6.38%
3.65%
0.00%
1.64%

3.94%
3.94%
2.85%

（二）本次行权存托凭证来源：公司向存托人发行A类普通股，再由存托人向激励对象定

向签发前述A类普通股对应的公司存托凭证。

（三）本次行权人数：59人。

三、本次股票期权行权存托凭证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存托凭证的上市流通日：本次行权的存托凭证自行权起三年后可上市流

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5 年 9月29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

（二）本次行权存托凭证的上市流通数量：147,883股基础股票，按照1股/10份存托凭证的

比例进行转换后，本次行权可得数量为1,478,830份存托凭证。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次1名董事王野参与行权，2名高级管理人员赵欣和张珍源参与行权，共计参与行权新

增的 400,000份存托凭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的股份激励方案自行权起三年内不减

持。转让时须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其他激励对象参与本次行权新增的1,078,830份存托凭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股

权激励方案的规定，自行权起三年内不减持。上述期限届满后，激励对象比照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持规定执行。

（四）本次行权前后存托凭证总数变动情况

单位：份

项目

存托凭证总数

本次变动前

711,504,310
本次变动数

1,478,830
本次变动后

712,983,140
本次行权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五）公司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本次行权前后特别表决权变化情况

单位：份

存 托 凭 证 持 有
人名称

Hctech II L.P.
Putech Limited
Cidwang Limit⁃ed
Hctech I L.P.
Hctech III L.P.

合计

存 托 凭 证
持 有 人 控
制 主 体 职

务

董 事 兼CEO
董事长

董 事 兼CEO
董事长

董事长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数

量

51,613,850
46,413,800
45,948,840
22,850,010
14,720,070

181,546,570

每 份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表 决

权数量

5
5
5
5
5
-

合 计 持 有 表
决权数量

258,069,250
232,069,000
229,744,200
114,250,050
73,600,350

907,732,850

本次行权前合
计持有表决权

比例

17.95%
16.14%
15.98%
7.95%
5.12%

63.14%

本 次 行 权 后
合 计 持 有 表

决权比例

17.93%
16.13%
15.96%
7.94%
5.11%

63.07%
注：A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的存托凭证持有人每份可投1票，B类普通股对应存托凭证

的存托凭证持有人每份可投5票。除上述五个股东外，不存在其他B类普通股对应的存托凭

证。本次行权均为A类普通股对应的存托凭证，每份仅可投1票。

本次行权前，董事长高禄峰先生通过Putech Limited、Hctech I L.P.、Hctech III L.P.控制

享有总投票权的 29.21%；董事兼CEO王野先生通过Cidwang Limited、Hctech II L.P.控制享

有总投票权的33.93 %，双方合计控制公司63.14%的投票权。本次行权后，由于存托凭证总

数增加，导致双方合计控制公司63.14%的投票权稀释至63.07%。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北京慧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22年 9月16日出具了《九号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京慧运验字（2022）第01-006号），审验了公司 2022年9月13日止的新增资本情况。

截至2022年9月13日止，公司已收到59名激励对象认缴股款，行权数量为147,883股股

票期权，按照1股/10份存托凭证的比例进行转换后，本次行权所得存托凭证数量为1,478,830
份。共计收到投资款609,088.30美元（折合人民币4,211,752.47元），分别计入股本14.80美元

（折合人民币 102.29元），资本公积 609,073.50美元（折合人民币 4,211,650.18元）。公司本次

增资前的股本为7,115.09美元，折合人民币为股本47,643.18元，已经北京慧运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2022年 5月 13日出具京慧运验字（2022）第 01-003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2年 9月 13日止，变更后的累计股本为 7,129.89美元，折合人民币为股本 47,745.47元，股

份总数为71,298,314股。

本次激励计划行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9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登记。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新增的1,478,830份存托凭证，占行权前公司存托凭证总数711,504,310份的比

例为0.21%，本次行权后，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由711,504,310份变更为712,983,140份。本次行

权未对公司股本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2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5,551,601.16元，基本每股收益为3.60元；本次行权后，以总股本71,298,314股（按照1股/10
份存托凭证的比例进行转换后，对应公司存托凭证总数为712,983,140份存托凭证）为基数计

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2年1-6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

薄。本次行权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689009 证券简称：九号公司 公告编号：2022-049

九号有限公司员工认股期权计划第四次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B10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2年9月30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